
《2009年村代表選舉法例（雜項修訂）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

 

委員在二零零九年六月八日第一次會議上 

要求當局提供的資料 

 

引言 

 

  《二零零九年村代表選舉法例（雜項修訂）條例草案》建議

將犂壁山及元朗舊墟納入《村代表選舉條例》（香港法例第 576 章）

的附表內。在二零零九年六月八日的會議上，委員要求當局提供犂壁

山及元朗舊墟居民代表選舉的鄉村範圍圖。委員亦要求當局提供有關

在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表上提供虛假資料的執法數字。 

 

 

犂壁山及元朗舊墟的草圖 

 

2.  犂壁山及元朗舊墟鄉村範圍的草圖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。該

等草圖只供參考。 

 

 

在選民登記表上提供虛假資料 

 

3.  根據《選舉管理委員會(選民登記)(村代表選舉)規例》第 32

條，任何人在選民登記申請中「作出他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的任何陳

述，或罔顧實情地作出在要項上屬不正確的任何陳述，或明知而在該

等申請．．．中略去任何要項」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第 2 級罰款（即港

幣五千元）及監禁 6個月。原居民代表及居民代表的選民登記表已提

醒申請人有關提供虛假或不正確的資料的後果。根據我們的紀錄，在

二零零七年的村代表選舉中，共有十宗申請人在選民登記表上提供虛

假資料的個案。執法部門在調查後並無作出起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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